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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5-26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TLB225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3475) 

 

 

總目：  (60) 路政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基本工程  

管制人員：  路政署署長 (邱國鼎 ) 

局長：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  

問題：  

自「人人暢道通行」計劃在 2012年推出以來，政府已擴展計劃範疇，以期

涵蓋更多行人通道。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1) 請提供過去三年該計劃的工程進度、成本超支情況及公眾滿意度數據。 

2) 過去三年用於設施維護方面的開支佔總撥款比例為何？未來五年是否

編列專項預算以應對逐漸老舊設施的更新需求？若有，詳情為何；若否，

原因為何？  

3) 請提供未來三年各子項目（如升降機加建、無障礙通道、上蓋工程）的

具體預算分配、預計及實際支出及完工比例，並說明不同區域的資源分

配準則是否基於客觀需求指標（如人口老化率、殘疾人士比例）。  

4) 在目前財政資源緊絀下，有否評估暫緩部分工程，如一些造價過高、需

求較低或技術複雜的項目？若有，請列明具體暫緩工程名稱、區域、暫

緩原因、預計節省費用，並說明如何避免弱勢群體權益受損；若否，原

因為何？  

5) 針對部分成本較高的項目，有否重新評估項目的經濟可行性，並考慮採

用其他替代的設計方案已減省成本？若有，相關評估報告預計何時對外

公開？若否，原因為何 ? 

 

提問人：梁熙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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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  

 

1. 截至2025年2月底，路政署於過去三年在「人人暢道通行」計劃下共完成

59個項目，另有 138個項目正在施工，並有 5個項目正在規劃中。  

 

 路政署自 2012年推展「人人暢道通行」計劃以來，並無出現實際支出高

於預算的情況。路政署一直與各相關持份者（包括區議會及其轄下委員

會、附近居民及非政府組織代表）保持聯繫，聆聽市民的意見。過去 3

年，路政署收到超過 25封來自立法會議員、區議員和附近居民有關「人

人暢道通行」計劃的嘉許信，其中包括表揚部門在工程期間致力減少對

居民的滋擾及採用創新科技等。另外，路政署亦與各持份者進行實地視

察逾 160次，聽取各持份者的意見及接受反饋，當中包括有關工程進度、

升降機相關配套（如建議增設非接觸式按鈕和反光板）等方面的關注。

計劃實行以來，各持份者對本計劃均大致表示支持及讚賞。  

 

2.  「人人暢道通行」計劃下每台升降機的經常性開支，包括升降機的電費、

維修所需成本及其他相關費用，會視乎個別升降機的設計（包括容量、

尺寸規格及其他配套設施、機齡及使用情況等）而有所不同，平均約為

每台每年 37萬元。路政署並沒有分別備存有關設施維護方面的開支。  

 

 路政署透過與機電工程營運基金訂立的《服務水平協議》，委託機電工

程署為轄下道路構築物附屬的升降機及扶手電梯等設施的機電裝置進

行維修保養，當中包括在「人人暢道通行」計劃下加設的升降機。由於

《服務水平協議》涵蓋路政署轄下所有道路構築物附屬的升降機及扶手

電梯等設施的機電裝置維修費用，路政署並沒有分別統計只涵蓋「人人

暢道通行」計劃下加設的升降機有關維護方面的開支。路政署會與機電

工程署每年檢視《服務水平協議》，並因應轄下道路構築物附屬設施的

狀況，按需要調整《服務水平協議》的預算，確保有關設施得到適當的

維修保養，包括為逐漸老舊的設施更新部件等。有關支出的預算已包括

在路政署的部門開支預算中。  

 

3. 路政署預計未來 3年「人人暢道通行」計劃下可分階段完成 118個加建升

降機項目，涉及總開支約 27.6億元。未來 3年並沒有在「人人暢道通行」

計劃下加建無障礙斜道或行人路上蓋工程的子項目。   

 

 政府在推展「人人暢道通行」計劃下「原有計劃」的項目時，旨在為並

未配備標準無障礙通道設施，且在約 100米範圍內沒有替代無障礙行人

過路設施的公共行人通道加建升降機或標準斜道，以回應平等機會委員

會的建議。在這些行人通道加建升降機，是為了讓有需要的人士可享有

平等機會使用本港的公共行人通道，方便他們出入，因此有需要繼續進

行有關工程。為令更多市民受惠，政府其後推展「擴展計劃」、「第二

階段計劃」及「第三階段計劃」，把計劃擴展至已裝設標準斜道的現有

行人通道，惟項目需符合特定條件，以確保公帑用得其所。在推展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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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計劃」外的計劃時，政府邀請 18區區議會，就市民建議的區內新

項目制定優次，各區議會分別選出三條公共行人通道作優先推行。及後，

政府於 2019年推出「特別計劃」，在符合特定條件的情況下為香港房屋

委員會轄下「租者置其屋計劃」屋邨、「可租可買計劃」屋邨和已拆售

物業的公共租住屋邨的行人天橋、行人隧道和高架行人道加建升降機。

為協助區議會考慮推展項目的優次，政府向各區議會提供各行人通道的

相關資料，包括人流、收到的建議數目、載有擬建升降機位置及照片的

圖則、是否設有斜道、附近供長者及有需要人士使用的設施、在 100米

範圍内替代地面過路處及附近的其他升降機等，以便區議會在考慮優次

時作全面考慮。政府尊重各個區議會根據地區情況經充分討論後所作的

決定，並會推展有關加建項目。  

 

4 .  「人人暢道通行」計劃下沒有任何項目因為財政狀況而須暫緩。路政署

會繼續推展未完成的項目，以確保計劃下的項目能按計劃完成，利民便

民。   

 

5. 「人人暢道通行」計劃下的「原有計劃」是為了讓有需要的人士可享有

平等機會使用本港的公共行人通道，方便他們出入，因此經濟可行性並

非主要的考慮因素。計劃範疇及後擴展至「擴展計劃」、「第二階段計

劃」、「第三階段計劃」及「特別計劃」時，政府亦有向相關區議會提

供每條行人通道初步估算的建造成本等資料，以供考慮。方案經確認為

技術上可行，並獲得區議會的支持，路政署才會展開詳細設計工作。在

推展項目時，政府會按既定的投標及項目管理制度，以具成本效益的方

式落實由各區議會選出的項目。例如路政署在設計階段會盡早確定地下

公用設施的實際位置及情況，從而優化升降機塔的設計以減少因重置相

關地下公用設施所需的費用。  

 

 另外，路政署亦已採取一系列措施為項目提速提效，以提升項目的成本

效益，包括按項目的勘測及設計進度分批批出工程合約；採用新的工程

合約模式「承建商前期參與」，讓承建商在項目的前期階段參與設計工

作，以提升設計的可建性並縮短施工時間；及採用「組裝合成」建築法，

預先在廠房完成升降機塔／升降機部件的裝嵌，再運往工地作整體安

裝，以提升施工速度和建造成本效益。路政署亦會嚴格監管施工的素質，

以確保公帑用得其所，同時全面照顧各持份者的需要。   

 

 

– 完  –


